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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推廣與行銷本校相關單位研發、輔導及產學合作之美食(烘培)產品，並提供師生實

習場所，設立「南亞美食實習餐廳」 (以下簡稱本餐廳)，並訂定『南亞科技學校財

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南亞美食實習餐廳設置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設立目的 

1、 發揚飲食文化創意與創新的特色，結合研究、教學與服務，行銷餐飲美食之產品，

提升學生實習餐飲美食街使用率與服務全體師生在校食的問題。 

2、 作為民生學群相關系所學生實習與自我實踐創新能力以及經驗提升的平台。 

第三條  人力資源配置 

1、 本餐廳置專業經理人一人，由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就本校專任教師中遴選並提請

校長聘兼之，綜理本餐廳經營管理相關事務，任期二年，連任以一次為限。專業

經理人得另邀教師參與營運相關規劃與管理事務(須預先向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

登錄備查)，並得依本校『實習企業設置與管理辦法』第十條之規定與教師評鑑

加分獎勵，惟其人數仍須依該規定辦理。 

2、 本餐廳置店長及店員若干人，由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會同專業經理人就本校教職

員中遴選並提請校長聘用(兼)之，負責銷售、會計等相關業務，另可依實際營運

需求僱用工讀生若干人，如需另聘非校內專業技術人員且由本校編列之人事費支

應者，須依本校相關人事規定報請核准後遴聘之；如自聘人員(含工讀生)且由營

運資金中支付其人事費用者，則由專業經理人述明理由簽會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

並報請校長或授權人同意後辦理遴聘。 

第四條  經費運用與收支管理 

1. 本餐廳主要提供相關系所教學與實習，不以營利為目的。故主要之營運管理人員

均由本校教職員負責，如需另聘管理人員(含工讀生)，其所需經費由本餐廳收入

經費支應。 

2. 每月 10 日前完成前一個月之收支結算，並製作月報表，由專業經理人簽署後送



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備查；每半年結算乙次(1月 10日及 7月 10日前)，並辦理

銷貨利潤之上繳與核銷。 

3. 銷貨利潤之結算與分配 

(1) 銷貨利潤，係指銷貨金額扣除進貨成本、自聘人員之人事成本、工讀費(含

勞健保)與營運相關之雜項支出(不含水電)。 

(2) 每半年結算後，如累積銷貨利潤未達 10萬元者，全數上繳，超過 10萬元，

依下列比例分配。 

i. 超過 10萬元之金額的 30%作為營運激勵獎金，由專業經理人依營運貢獻進

行獎勵分配。 

ii. 扣除前項之激勵獎金後之銷貨利潤，均上繳學校。 

(3) 上繳學校之銷貨利潤，其中 20%撥為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之營運管理基金，

80%納入學校營業外收入。 

第五條 一般規定 

1. 營運時間：由專業經理人依實際營運狀況訂定，並預先向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登

錄備查。(惟納編擔任店長、店員之教職員(含約聘僱)，其上班時數需符合本校人

事相關規定) 

2. 本餐廳之進貨與使用自有資金採購營運相關物品，得免納入本校採購作業相關規

定辦理；惟如使用本校經費採購之設備與物品，仍須依本校採購作業相關規定辦

理。 

3. 本餐廳之營運管理應接受會計室(師)之監督與查核。 

4. 相關系所如有實習需求，得向研發處產學運籌中心提出申請，並由研發處產學運

籌中心會同專業經理人依實際狀況進行實習安排，實習時以不支薪為原則，惟如

實習時段達 4小時且跨越用餐時間，得提供實習學生餐點(代金)。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報董事會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